
臺北市政府 102.06.27.  府訴二字第 102090961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訴 願 代 理 人　○○○律師

訴 願 代 理 人　○○○律師

訴 願 代 理 人　○○○律師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訴願人因廢止變更使用執照及室內裝修施工許可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2年 3月 5日北

市都建字第 10231008900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一、本市獎勵民間投資興建之○○市場位於中山區○○街○○號○○樓及○○樓建築物（下

　　稱系爭建物），屬都市計畫市場用地，領有 90使字第 xxx號使用執照、94變使（准）字

　　第 xxxx號及 94變使字第 xxxx號變更使用執照，核准用途 1樓為「零售市場（超級市場

）

　　」、2樓為「一般事務所」。訴願人為○○市場之投資經營者，於民國（下同） 101年 5

　　月 29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系爭建物 2樓使用執照變更用途為「一般服務業」（五）補習

　　班（營業樓地板面積超過 200平方公尺）（27組）（D5））併辦室內裝修施工許可。經

　　原處分機關審認，其屬基於變更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而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併辦室內

　　裝修施工許可之案件，審查時以訴願人已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5

　　條及第 6條規定申請及經本府以 100年 9月 1日府產業市字第 10031922700號函核准同意

系

　　爭建物 2樓暫作一般服務業使用在案，爰以 101年 9月 13日 101變使（准）第 xxxx號同

意

　　變更使用執照及核發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證，並於變更使用執照注意事項附表記載略以：

　　「......本變更申請用途變更為一般服務業，業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100年 9月 1日府

　　產業市字第 10031922700號函核可......依本府 100年 9月 1日府產業市字第

10031922700

　　號函......如○○市場 1樓未依規定作市場使用，本府亦得廢止本案授益行政處分」。



二、嗣因本府於 101年 9月 28日派員至○○市場現場複查，發現 1樓有未依規定作市場使用

而

　　未符合都市計畫多目標使用辦法及本市○○市場投資經營契約書規定情事，經本府以 1

　　01年 10月 25日府授產業市字第 10132281900號函廢止上開本府 100年 9月 1日府產業市

字第

　　10031922 700號函復訴願人核准○○市場 2樓暫作一般服務業之授益行政處分。復經本

　　市市場處以 101年 10月 26日北市市規字第 10132496000號函通知原處分機關所屬本市建

築

　　管理工程處前揭事宜。原處分機關乃審認，101年 9月 13日 101變使（准）第 xxxx號變

更

　　使用執照及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處分已失所附麗，爰依行政程序法第 123條第 4款規定，以

　　102年 3月 5日北市都建字第 10231008900號函通知訴願人廢止前開變更使用執照及室內

裝

　　修施工許可。該函於 102年 3月 7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02年 4月 1日向本府提起訴

願

　　，6月 24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建築法第 2條第 1項規定：「主管建築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 28條第 3款規定：「建築執照分左列四種：......

　　三、使用執照：建築物建造完成後之使用或變更使用，應請領使用執照。」第 73條第 2

　　項及第 4項規定；「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有第九條建

　　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

　　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但建築物在一定規模以下之使用變更，不在

　　此限。」「第二項建築物之使用類組、變更使用之條件及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建築機關定之。」第 75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對於申請變

　　更使用之檢查及發照期限，依第七十條之規定辦理。」第 77條之 2第 1項第 1款規定：

「

　　建築物室內裝修應遵守左列規定：一、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

　　....。」

　　行政程序法第 123條規定：「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由

　　原處分機關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廢止：一、法規准許廢止者。二、原處分機關保留行

　　政處分之廢止權者。三、附負擔之行政處分，受益人未履行該負擔者。四、行政處分所

　　依據之法規或事實事後發生變更，致不廢止該處分對公益將有危害者。五、其他為防止



　　或除去對公益之重大危害者。」第 124條規定：「前條之廢止，應自廢止原因發生後二

　　年內為之。」

　　都市計畫法第 30條規定：「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公用事業及其他公共設施，當地直轄

　　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認為有必要時，得獎勵私人或團體投資

　　辦理，並准收取一定費用；其獎勵辦法由內政部或直轄市政府定之；收費基準由直轄市

　　、縣（市）（局）政府定之。公共設施用地得作多目標使用，其用地類別、使用項目、

　　准許條件、作業方法及辦理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1條規定：「本辦法依都市計畫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第 2條規定：「公共設施用地作多目標使用時，

　　不得影響原規劃設置公共設施之機能，並注意維護景觀、環境安寧、公共安全、衛生及

　　交通順暢。」第 3條規定：「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之用地類別、使用項目及准許條

　　件，依附表之規定 ......。」第 5條規定：「申請變更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者，應

　　備具下列文件，向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核准 ......。」第 6條規定：「直轄

　　市、縣（市）政府受理申請後，經審查合於規定者，發給多目標使用許可；不合規定者

　　，駁回其申請；其須補正者，應通知其於三十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

　　駁回其申請。」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 1條規定：「本辦法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

　　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第 2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建築物之使用類別、組別及

　　其定義，如附表一。前項建築物之使用項目舉例如附表二。」

附表一、建築物之使用類別、組別及其定義（節略）

┌──────┬───────────┬──┬────────┐

│ 類　　 別　│　　　類別定義　　　　│組別│　　組別定義　　│

├──┬───┼───────────┼──┼────────┤

│Ｂ類│商業類│供商業交易、陳列展售、│Ｂ-2│供商品批發、展售│

│　　│　　　│娛樂、餐飲、消費之場所│　　│或商業交易，且使│

│　　│　　　│。　　　　　　　　　　│　　│用人替換頻率高之│

│　　│　　　│　　　　　　　　　　　│　　│場所。　　　　　│

├──┼───┼───────────┼──┼────────┤

│Ｄ類│休閒、│供運動、休閒、參觀、閱│Ｄ-5│供短期職業訓練、│

│　　│文教類│覽、教學之場所。　　　│　　│各類補習教育及課│

│　　│　　　│　　　　　　　　　　　│　　│後輔導之場所。　│

├──┼───┼───────────┼──┼────────┤

│Ｇ類│辦公、│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Ｇ-2│供商談、接洽、處│



│　　│服務類│事務或一般門診、零售、│　　│理一般事務之場所│

│　　│　　　│日常服務之場所。　　　│　　│。　　　　　　　│

└──┴───┴───────────┴──┴────────┘

附表二、建築物使用類組使用項目表（節略）

┌───┬──────────────────────────┐

│類組　│使用項目舉例　　　　　　　　　　　　　　　　　　　　│

├───┼──────────────────────────┤

│Ｂ2　 │1.百貨公司（百貨商場）商場、市場（超級市場、零售市場│

│　　　│　、攤販集中場）……。　　　　　　　　　　　　　　　│

├───┼──────────────────────────┤

│Ｄ5　 │1.補習（訓練）班、文康機構等類似場所。　　　　　　　│

├───┼──────────────────────────┤

│Ｇ2　 │2.政府機關（公務機關）、一般事務所……。　　　　　　│

└───┴──────────────────────────┘

　　第 3條規定：「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時，除應符合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或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之容許使用項目規定外，並應依建築物變更使用原則表如附表三辦理。」

　　第 9條第 1項規定：「建築物申請變更使用......其須施工者，發給同意變更文件，並核

　　定施工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二年。申請人因故未能於施工期限內施工完竣時，得於期限

　　屆滿前申請展期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未依規定申請展期或已逾展期期限仍未完工者

　　，其同意變更文件自規定得展期之期限屆滿之日起，失其效力。」

　　臺北市政府 95年 7月 5日府工建字第 09560103901號公告：「......公告事項：一、本

府

　　依建築法規定主管之建築管理業務之事項，自 95年 8月 1日起依規定委任本府都市發展局

　　辦理......。」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訴願人與臺北市政府間就○○市場 2樓得否暫作一般服務業

　　使用之爭執，依內政部 102年 2月 25日台內訴字第 1020081418號訴願決定，可知臺北市

政

　　府並無於契約外單方面另作成廢止行政處分之權利，該廢止處分無效且違反信賴保護原

　　則、誠信原則，原處分機關依據該無效處分進而為廢止本案處分，更屬違法。

三、查訴願人前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系爭建物 2樓使用執照變更併辦室內裝修施工許可，經原

　　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業經本府以　100年 9月 1日府產業市字第 10031922700號函核准系

爭

　　建物 2樓暫作一般服務業使用在案，爰同意變更使用執照及核發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證。



　　嗣本府廢止前揭 100年 9月 1日府產業市字第 10031922700號核准函，原處分機關審認原

同

　　意變更使用執照及核發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證所依據之事實已發生變更，不廢止處分對公

　　益將有危害，乃依行政程序法第 123條第 4款規定，廢止同意訴願人變更使用執照及核發

　　室內裝修施工許可，有原處分機關 101年 9月 13日 101變使（准）第 xxxx號同意變更使

用

　　執照及核發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證及本府 100年 9月 1日府產業市字第 10031922700號、

101

　　年 10月 25日府授產業市字第 10132281900號函等影本附卷可稽。是原處分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其與臺北市政府間就○○市場 2樓得否暫作一般服務業使用之爭執，依內

　　政部 102年 2月 25日台內訴字第 1020081418號訴願決定可知，臺北市政府並無於契約外

單

　　方面另作成廢止行政處分之權利，該廢止處分無效且違反信賴保護原則、誠信原則，原

　　處分機關依據該無效處分進而為廢止本案處分，更屬違法云云。按建築物有變更使用類

　　組及有室內裝修施工之需求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及施工許可，且以符合都市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為前提，例如欲變更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而申請變更使用執照及施

　　工許可，以變更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業經申請取得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發給

　　多目標使用許可為前提，為建築法第 73條第 2項、第 77條之 2第 1項第 1款、建築物使

用類

　　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 3條、第 9條第 1項、都市計畫法第 30條及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多

　　目標使用辦法第 5條、第 6條所明定。次按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於事後

　　發生變更，致不廢止該處分對公益將有危害時，得由原處分機關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

　　廢止，為行政程序法第 123條第 4款所明定。從而，對於因變更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

　　而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併辦室內裝修施工許可之案件，其審查須以該變更公共設施用地多

　　目標使用業申請並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為前提；又建築主管機關所為同意建築

　　物變更使用類組及施工許可之合法授益行政處分，其審查時所依據之事實，若於事後發

　　生變更，致不廢止該處分對公益將有危害時，自得由原處分機關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

　　廢止。

五、查本件訴願人 101年 5月 29日申請系爭建物 2樓使用執照變更併辦室內裝修許可案件，

屬

　　因變更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而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併辦室內裝修施工許可之案件，是



　　原處分機關所為 101年 9月 13日 101 變使（准）第 xxxx號核准變更使用執照及核發室內

裝

　　修施工許可之授益行政處分，其前提為訴願人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

　　第 5條及第 6條規定提出申請並經本府 100年 9月 1日府產業市字第 10031922700 號函核

准

　　，則前揭本府核准函既經本府 101年 10月 25日府授產業市字第 10132281900號函廢止，

　　原處分機關審認其屬原處分審查時所依據之事實事後發生變更，若不廢止原處分將造成

　　系爭建物 2樓未來使用與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規定及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不符，亦將造成未來系爭建物所在土地使用違背原定公共設施用地之旨，對公益有所

　　危害，爰依行政程序法第 123條第 4款規定廢止 101年 9月 13日 101變使（准）第 xxxx

號核

　　准變更使用執照及核發室內裝修施工許可，於法並無違誤。

六、次查訴願人因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市場廢止投資許可事件，不服本府 101年 10月 25日府授

　　產業市字第 10132281900號函，提起訴願，經內政部以 102年 2月 25日台內訴字第

1020081

　　 418號訴願決定：「訴願不受理。」，其理由略以：「......三、經查，訴願人與原處

　　分機關已簽訂『臺北市○○市場地上一層投資經營契約書』及『臺北市○○市場地上二

　　層暫作一般服務業使用契約書』......故雙方於本案既已選擇締結契約之法律關係，則

　　當以契約約定為解決紛爭之手段。依據訴願人與原處分機關簽訂之『臺北市○○市場地

　　上二層暫作一般服務業使用契約書』......第 13條約定：......本契約雙方應依誠信原

　　則確實履行，如有涉訟，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是本件爭執

　　點既在訴願人得否於○○市場 2樓暫作一般服務業使用，即原處分機關是否繼續同意訴

　　願人作一般服務業使用，核屬雙方因契約定所衍生之爭執糾紛，訴願人應按上開契約第

　　13條之約定尋求解決紛爭。本件訴願核非屬訴願救濟範圍，應不予受理......。」揆諸

　　上開訴願決定意旨，僅係審認訴願人與本府既簽訂有臺北市○○市場地上二層暫作一般

　　服務業使用契約書，如有紛爭應依契約約定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作為

　　解決紛爭之手段，並未認定本府無於契約外單方面另作成廢止行政處分之權利，亦未認

　　定本府 101年 10月 25日府授產業市字第 10132281900號函屬無效或違反信賴保護原則、

　　誠信原則，且上開訴願決定敘及之契約，與本件原處分機關廢止變更使用執照及室內裝

　　修許可之合法性認定無涉，況依都市計畫法第 30條及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

　　辦法第 5條、第 6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就變更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申請案

　　件，具有審查及核准權限，是本府自得依法對訴願人申請變更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

　　作成核准或廢止核准之處分。訴願主張，恐有誤解，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通知



　　訴願人廢止前開變更使用執照及室內裝修施工許可，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原處分

　　應予維持。上二層暫作一般服務業使用契約書，如有紛爭應依契約約定以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作為解決紛爭之手段，並未認定本府無於契約外單方面另作成廢

　　止行政處分之權利，亦未認定本府 101年 10月 25日府授產業市字第 10132281900號函屬

　　無效或違反信賴保護原則、誠信原則，且上開訴願決定敘及之契約，與本件原處分機關

　　廢止變更使用執照及室內裝修許可之合法性認定無涉，況依都市計畫法第 30條及都市計

　　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5條、第 6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就變更公共

　　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申請案件，具有審查及核准權限，是本府自得依法對訴願人申請變

　　更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作成核准或廢止核准之處分。訴願主張，恐有誤解，不足採

　　據。從而，原處分機關通知訴願人廢止前開變更使用執照及室內裝修施工許可，揆諸前

　　揭規定，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丁　庭　宇（公出）

　　　　　　　　　　　　　　　　　　　　　　　　　　　　委員　王　曼　萍（代理）

　　　　　　　　　　　　　　　　　　　　　　　　　　　　　　　　委員　劉　宗　德

　　　　　　　　　　　　　　　　　　　　　　　　　　　　　　　　委員　紀　聰　吉

　　　　　　　　　　　　　　　　　　　　　　　　　　　　　　　　委員　戴　東　麗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葉　建　廷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吳　秦　雯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27　　　 日市長　郝龍斌

　　　　　　　　　　　　　　　　　　　　　　　　　　　　　法務局局長　蔡立文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 段 1巷 1號）


